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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投资体系的现状和远景1 

丁学东 

 

如果投资版“WTO”能够达成，将有利于促进全球的投

资活动，不过这一谈判过程非常艰难、耗时，最终也没有形成

一个统一的框架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多双边的、地区性的谈判

协定非常活跃。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统计，现阶段的国际投资贸

易体系由 3268 个双边、区域以及多边协定组成。2013 和 2014

年，新签订的国际投资贸易协定分别达到 48 个和 27 个。国际

多双边投资贸易协定发展如此迅速，一个重要原因是近年来

WTO 多哈框架下的谈判进展停滞不前。同时，在全球金融危

机的影响下，各经济体增长和利益诉求不断分化，为寻求新的

经济增长点，各国纷纷加大了对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的争夺。

从积极的方面看，多双边投资贸易协定形式灵活，在一定程度

上解决了一些 WTO 框架下难以解决的分歧，对促进双边和区

域内贸易和投资活动起到了积极作用，对推动 WTO 谈判形成

了一定的倒逼作用。但与此同时，我们也要看到国际多边投资

规则的快速发展和演变中的一些弊端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本文根据作者 2015 年 3 月 27 日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5 年年会分论坛“投资版 

‘WTO ’：多边投资协议的远景”上的发言整理而成。 



 2 / 5 

一是碎片化。目前，国际投资规则体系包括多边、双边、

地区协议以及地区间协议等数千项，但这些协议缺乏系统性的

内部协调，没有形成一套全球性的投资规则。尽管各类协议对

促进投资的核心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一致，但各国在具体表

述和起草细节方面存在很大差异。如果各国继续频繁地签订协

议，细节上的差异会日趋显著而影响实际的贸易投资活动，国

际通行的规则体系也会愈发缺乏“透明度”，“差异化”的规则表

述很可能演变成为变相的保护主义措施。 

二是复杂性。一方面，各国越来越强调寻求广泛的自由化

承诺，使得投资和贸易问题日益交织在一起。例如，世贸组织

《服务贸易总协定》中的服务行业投资自由化机制，《北美自

由贸易协定》以及近期的《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》也都

涉及投资问题。其结果导致自由贸易协定越来越多地与原有的

双边或多边投资协定发生重叠甚至利益冲突。另一方面，国际

投资贸易协议着手处理的问题不断增加，不仅涉及传统的关税

或最惠国待遇，还包括知识产权、劳资、环境保护等其它相关

问题的规则。 

三是差异性。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（RCEP）谈判为

例，其成员国纵跨南北半球两大洲，既包括了最发达的经济体，

也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一些发展中经济体，比如日本的人均

GDP 是缅甸的 40 倍左右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，容

易造成各成员国利益诉求的南辕北辙，这不仅增加了谈判和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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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的难度，也会约束彼此拓展合作的深度和广度。 

四是争端增多，且难以有效解决。由于国际贸易投资规则

体系的上述特征，使得国际投资争端明显增加且难以有效解决。

国际争端仲裁程序通常成本高、耗时长，规则体系的分散性和

缺乏一致性，也常常导致重复仲裁或不同仲裁结果存在矛盾的

现象发生。 

五是政治因素的影响增多。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过后，

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变化，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不

稳定因素显著增加，局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和政权更替也使得原

有的利益格局面临调整。在这样一个变革与调整的背景下，一

些国际规则的制定就容易掺杂政治考量的因素，而不仅仅反映

经济利益诉求。这需要我们高度警惕，在一定意义上讲，地缘

政治的不确定性，已经成为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重要推

手。 

尽管面对上述挑战，我对达成全球统一的投资协定充满信

心，主要源于各国政府和企业对全球多边跨国投资的需求。据

贸发组织统计，发展中国家在 2015 年到 2030 年的 15 年间每

年在基础设施、农业、教育等方面的资金缺口高达 2.5 万亿美

元，这需要来自于民间的投资、私人的投资和跨国的投资。即

便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，其基础设施更新改造升级也存在大

量资金缺口。根据美国商会的测算，2013-2030 年间美国基础

设施升级大约需要 8 万亿美元，而由于政府预算不足，主要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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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将来源于私人部门以及外国投资者。从中国来讲，中国近年

来海外投资增速非常快，2014 年也成为中国的资本净输出年。 

此外，大家从各个方面都在朝着制订一个统一的世界投资

规则体系在努力，这也是我充满信心的原因。从中投公司的实

践来看，包括中投公司在内的国际上 26 个主权财富基金共同

制定了主权财富基金的行为准则——《圣地亚哥原则》。2008

年 10 月，《圣地亚哥原则》获得这 26 个主权财富基金所在国

政府的认可。《圣地亚哥原则》中很多规定，包括维护全球金

融体系的稳定、促进资本和投资的自由流动、遵守投资接受国

相应的法律、法规和信息披露要求等，应当说与我们最后要形

成的世界投资规则的方向基本是一致的。 

作为一个总体判断，我认为全球化的大方向并没有改变，

但具体的表现形式发生了一些变化。由于 WTO 等全球框架下

的谈判短期内可能难有实质性结果，以多双边投资贸易协定为

主推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，可能是未来一个阶段全球化深入发

展的重要表现形式。 

与其说是远景展望，不如说是对国际多双边投资贸易规则

体系的一种期待，我认为有几个方面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： 

第一，注重质量。目前的国际投资协定纷繁复杂，不仅加

重了各国管理投资协定的负担，也增加了执行的成本和难度。

未来，国际投资协定的制定应当更加注重协议内容的质量，而

不是追求数量的增长，并且要花更多精力在优化和完善现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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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投资协议体系上来，提高效率，降低成本，真正提高跨境

投资的便利性。 

第二，注重利益一致性。应当充分尊重不同经济体在政治、

经济、文化等领域的差异，从各国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，充分

考虑各国的核心利益，坚持在互利共赢的原则和前提下发展合

作，尽量减少政治干扰，努力构建利益共同体。 

第三，注重争议解决。一是对较为模糊的规则要予以明晰，

避免双重标准。二是提升争议解决的透明度。三是加强多双边

对话。 

第四，注重体现共识。多双边协议当中有些共同形成的共

识，应当都写进去共同遵守。比如说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和负面

清单框架，应该在所有的多双边协议中都有所体现，这样将为

我们在众多的多双边协议的基础上形成全球统一的投资协议，

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。 

总之，国际投资协定体系应当始终建立在平等、互利、互

惠的基础上，做到求同存异，既符合本国利益，又能积极促进

共同繁荣发展。 

 


